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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前：17岁少女冒充家长打电话，轻松绕
过平台限制打赏 45万；10岁娃两次偷刷妈妈
手机打赏 14万……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打赏，
甚至还背着家长、绕过平台监管进行大额打
赏，这样的情况让很多家长头疼不已。暑假来
临，家长更是担心孩子的上网行为难以约束。

面对未成年人充值打赏“低龄化”“大额
化”，家长该怎么应对？

小刘的监护人发现异常消费记录后，坚
决否认这一交易行为的法律效力，并向法院
提起诉讼，要求平台返还充值款项。平台则
辩称，小刘的消费行为属于自主交易，且平
台已履行了合理的审核和监管义务，不应承
担退款责任。

一审法院审理后认为，小刘作为限制民
事行为能力人，其大额充值、打赏行为未经
监护人事前同意，事后监护人明确拒绝追
认，因此该交易行为无效。同时认定该平台
审核流于形式，未能有效履行监管职责而应
承担责任；小刘沉迷打赏，甚至冒充监护人
与平台客服沟通解除消费限制，存在一定过
错；小刘的父母作为监护人对其财产管理不
当，未有效监督孩子的消费行为，也有一定
责任，综合各方过错程度，一审法院判决平
台退还小刘24万元。

面对一审判决，小刘与平台均表示不服
并向北京四中院提起了上诉。

北京四中院综合考量了交易流水、账号
实名信息及使用情况等证据后，确认一审法
院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北京四中院认为平
台审核措施存在严重疏漏，未能尽到合理审
查义务。平台虽采取过消费限制措施，但解
除限制的审核方式过于简单，仅依赖电话确
认，并未采用更严格的身份核实手段，导致
未成年人得以规避限制，继续高额消费。同
时，小刘本人及监护人均负有相应责任。小
刘长期沉迷打赏，并通过欺骗手段规避平台
限制，监护人对其行为缺乏有效监管，因此
退款责任应由各方合理分担。

最终，二审法院驳回小刘和平台分别所
提的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

冒充家长打电话解锁
17岁少女1年打赏45万

对于家长应如何预防和应对未成年人非理性消费，北
京互联网法院院长姜颖提出了几点建议。

在加强账户安全管理方面，建议家长要妥善保管各
类网络账号及支付密码，定期核查账户流水，一旦发现异
常消费应当立即修改密码，及时联系平台；同时，要充分
运用“未成年人模式”，设置消费限额，从技术上筑牢安全
防线。

对于建立家庭共治规则，建议家长与孩子共同制定“家
庭用网公约”，明确每日的上网时长、内容访问权限及设备
使用的规则，并通过设置奖惩机制，激励孩子主动遵守约
定、合理规划用网时间，让孩子在参与中学会自我管理。

围绕消费观念引导，建议通过开设儿童银行账户、发
放定额零花钱，鼓励孩子设置储蓄目标；通过增加孩子日
常生活中的现金使用机会，并鼓励其参与家庭预算讨论，
帮助孩子更直观理解金钱的价值。

陕西恒达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知名公益律师赵
良善认为，平台和监护人的责任边界主要在于，平台是否
尽到管理职责，监护人是否尽到监护责任。

“《未成年人保护法》明确规定，网络游戏、网络直播
等网络服务提供者应当针对未成年人使用其服务设置相
应的时间管理、权限管理、消费管理等功能。平台应尽到
合理的审核和监管义务，如对未成年人的身份进行严格
验证，对异常消费行为进行有效识别和限制，以及在解除
限制时采用严格的身份核实手段等。”赵良善说。

赵良善强调，根据《民法典》第一百四十五条规定，八
周岁以上十八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
人，实施的纯获利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或者与其年龄、智
力、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有效；实施的其
他民事法律行为经法定代理人同意或者追认后有效。17
岁的小刘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大额充值、打赏行
为未经监护人事前同意，事后监护人明确拒绝追认，因此
该交易行为无效。虽然消费无效，但是监护人未履行大
额资金监管以及子女看护职责，监护人的疏忽为小刘实
施打赏行为提供了条件，因而承担对应监护人责任。

赵良善提醒，为避免涉案纠纷，一方面，平台应当落
实法律职责，采取技术手段，健全审核机制，严格落实身
份验证、消费提醒和异常交易拦截等措施，确保未成年人
大额消费行为得到有效管理，且做到管理留痕。另一方
面，家长应当加强对未成年约束，妥善保管各类网络账号
及支付密码，定期核查账户流水；加强对孩子的日常教
育，避免因监管疏忽导致未成年人非理性、高额消费。

近年来，未成年人在网络平台上高额打赏消
费的事件频发，不少人认为，凡是未成年人发生
此类大额打赏或充值案件时，作为收款方的平台
或主播都应无条件退回款项，而事实上并非如
此。司法实践中，通过部分案件可以获悉，网络
服务提供者通过技术措施预防未成年人沉迷网
络固然重要，但也不应过度强调平台的退款义务
而弱化了未成年人监护人的监护义务。

据法院公布案例，年仅10岁的小州曾趁母亲
睡着，拿起母亲的手机在某短视频平台登录母亲
的账号看起了直播，并根据其此前偷偷记下的母
亲支付宝密码，在该平台充值了近 2万元给主播
们“刷礼物”。其母亲发现孩子打赏行为后，在该
平台的“未成年人误充值退款”通道申请了退
款。退款过程中，平台方多次提示“若发生未成
年人二次打赏行为，则该行为所造成的损失应由
未成年人自行承担”。一个多月后，小州拿到母
亲手机后，再次用母亲的账号在同一个平台看起
了直播，涉案账号两周内充值、打赏了数百次，金
额累计14万余元。要求退款，但这次却被平台以

“不支持二次退款”为由予以拒绝。
一审法院综合考虑双方过错及损失情况，一

审法院酌定平台退还小州妈妈已消费的充值款
及利息2万余元，并赔偿律师费。小州妈妈不服，
提起上诉。二审法院认为，案涉账户存在成年人
混用的情况，争议的充值款项并不能完全界定为
未成年人充值，因此小州妈妈无法依据平台内关
于未成年人退款的约定进行全额退款。未成年
人的父母是其法定的代理人，本案二次打赏行为
的发生源于法定代理人未能监管好自己的账户，
同时疏于对未成年人的教育和监管。因此，监护
人未尽到监护职责存在过错。在平台屡次提示
二次充值不再退款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又酌定了
部分退款金额，并无不当。因此，二审法院判决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主审法官黄一峰认为，在案证据
足以认定案涉游戏账号的充值行为并
非由小李实施，大李作为完全民事行
为能力人，恶意利用未成年人保护机
制，虚构未成年人充值事实，构成虚假
诉讼。

黄一峰表示，未成年人保护是全
社会的共同责任，对确属未成年人未
经监护人同意的充值，法院依法支持
退款；同时为保证未成年人保护机制
的高效运行，须依法惩戒虚构未成年
人充值事实诉请退款的行为。

司法机关对未成年人权益的特殊
保护绝非谋取私利的工具。监护人恶
意利用未成年人保护机制，捏造事实
提起虚假诉讼，不仅违背诚实信用原
则、损害司法权威，挤占真实维权资
源，还会对未成年人造成错误的示范。

黄一峰认为，唯有严格区分真正
需要保护的未成年人与滥用保护机制
者，才能让法律的善意精准抵达真正
需要帮助的群体。

（综合华商报、南方都市报、央视、
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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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岁孩子给主播“刷礼物”
二次打赏被平台拒绝退款

2岁幼儿凌晨充值打游戏？
父亲虚假诉讼被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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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保护未成年人
权益的善意不得滥用

建议家长与孩子
共同制定“家庭用网公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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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管好”VS家长“看好”
都有责任边界

17岁少女冒充监护人解除平台消费限
制，一年打赏45万元。经法院二审判定，平
台、未成年人、监护人三方均有过错，责任
该如何划分？近日，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
法院审结一起未成年人在直播平台高额打
赏消费引发的网络服务合同纠纷。

17岁的小刘是某娱乐类网络直播平台
的实名注册用户，其账户绑定支付的银行
卡实际属于其父亲。一年时间里，小刘通
过该账户累计充值超 45万元，用于在平台
上打赏主播。最初，平台在发现小刘的异
常消费后曾对其账户采取消费限制措施，
停止了该账户的充值和打赏权限。但随
后，小刘冒充监护人与平台客服电话沟通，
平台仅凭电话确认便解除全部限制措施，
导致后续大额充值消费的发生。

2岁幼儿深夜充值打游戏，其父起诉至法院要求退款？近日，
广州互联网法院公开了该案的审理详情。

小李的父亲大李起诉称，小李在未获监护人同意的情况下，在
7个月内向某游戏累计充值21382元，要求全额返还充值款项。

经审理查明，案涉游戏账号首次充值时小李仅2岁11个月，最
后一次充值时为3岁7个月。

该账号在晚 11点至早上 6点本该熟睡的时段高频登录，且在
游戏聊天频道中多次出现“昨晚喝多了”“大人说话，小孩别插嘴”
等成人化的文字表述。

充值时段关联的支付账户还存在网吧扫码消费记录，与大李
主张的“幼儿独立操作”事实矛盾。

广州互联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并针对大李
的虚假诉讼行为发出罚款决定书，责令其限期交纳罚款10000元。

本案判决书、决定书已发生法律效力。大李已主动交纳罚款。

是我这2岁
多的孩子
充的钱

你确定他能说
“我喝多了？”

她还未成年

这孩子，二次打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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